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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我县普通高中学费

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高中学校：

根据《福建省物价局、福建省财政厅、福建省教育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价[2004]

费 149 号）和三明市物价局、三明市财政局、三明市教育局《

关于调整三明市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明价[2010]

88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，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对我

县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进行适当调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大田县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准：

1、省一级达标学校：870 元/生.学期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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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省二级达标学校：780 元/生.学期;

3、省三级达标学校：700 元/生.学期;

4、城市一般高中学校：650 元/生.学期;

5、农村一般高中学校：300 元/生.学期;

二、各高中学校应及时到物价部门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变

更手续，自觉接受价格、财政和教育部门的监督。

三、收费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刷的电子票据，收费资金实

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四、上述收费标准从 2010 年秋季开学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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